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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创业板关注函〔2021〕第 203 号 

                       

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6 日，你公司直通披露《关于调整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业绩承诺方案的公告》《关于河北新欧汽

车零部件科技有限公司未完成 2020 年度业绩承诺说明、补偿方案及

致歉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你公司以受疫情影响为由拟减免

河北新欧汽车零部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新欧”）2020 年

度业绩承诺 450 万元。你公司于 2019 年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

式向河北新华欧亚汽配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亚集团”）、宋金

花、解东林、解东泰、清河县新欧企业管理服务中心（有限合伙）等

5 名交易对方（以下合称“欧亚集团等交易对方”）购买河北新欧 100%

股权，交易总额为 120,000 万元，欧亚集团等交易对方承诺，河北新

欧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实现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不

低于 8,000 万元、10,000 万元、12,000 万元。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

请你公司对以下事项作出说明： 

1.《公告》显示，河北新欧 2020年度实现扣非后净利润为 7,355.54

万元，2018 年度至 2020 年度累计实现扣非后净利润为 21,584.12 万

元，较承诺业绩低 8,415.88万元，扣减拟减免的 450万元承诺业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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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集团等交易对方应当补偿上市公司 1.68 亿元。 

（1）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按原补偿方案欧亚集团等交易对方应当补

偿的金额，以及减免河北新欧承诺业绩对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 

（2）本次减免河北新欧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能否通过存在一定不确定性。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业绩承诺补

偿事项相关会计处理，说明业绩承诺补偿事项对公司 2020 年度财务

数据的影响，结合减免事项尚未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情况说明业绩

承诺补偿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3）2019 年河北新欧未完成承诺业绩，欧亚集团等交易对方以

其所获的公司股份 37,620,210 股进行了补偿，补偿金额 1.32 亿元。

请你公司充分评估河北新欧受疫情影响的详细情况，说明河北新欧未

完成 2020 年承诺业绩的主要原因，拟减免河北新欧承诺业绩的依据、

原因及合理性，结合前述情况及河北新欧以前年度承诺业绩完成情况

等，核实是否存在利用疫情影响帮助欧亚集团等交易对方逃避补偿义

务情形，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4）请你公司自查并说明是否及时披露河北新欧受疫情影响的具

体情况，是否充分揭示河北新欧可能无法完成承诺业绩的风险。 

（5）请会计师、财务顾问对公司拟减免河北新欧 2020 年度业绩

承诺的合理性进行专项核查，并就减免合理性及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发表明确意见。 

2.《公告》显示，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联评估”）出具的《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其持有的长期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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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投资河北新欧汽车零部件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减值测试项目》（中联

评报字[2021]第 1101 号），上市公司母公司口径对河北新欧长期股权

投资的账面值为 120,000.00 万元，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为 87,520.00

万元，考虑公司收到河北新欧分红款 2,000.00 万元，上市公司母公司

口径对河北新欧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 30,480.00 万元。欧亚集团等

交易对方 2019 年度、2020 年度补偿金额合计为 31,863.54 万元，已

超过期末减值金额，因此无需就减值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但你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显示，2020 年度对收购河北新欧形成的商誉计提

36,343.59 万元减值准备。 

（1）请你公司列示河北新欧资产组商誉减值测试的范围、对河北

新欧全部权益评估的范围，结合上述情况详细说明 2020 年年报对河

北新欧商誉减值测试时预计其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与中联评估采用

收益法评估的评估价值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2）请你公司详细说明 2019 年末及 2020 年末商誉减值测试时对

河北新欧未来现金流量预测所选取的关键参数（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收

入、预测期增长率和稳定期增长率、毛利率、折现率、净利润等）及

是否有可靠数据来源，是否与历史数据、运营计划、行业数据等情况

相符，核实是否存在重大差异，如是，请详细说明原因及合理性，核

实商誉减值计提是否准确、合理，是否存在通过商誉减调节利润情形。 

（3）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中联评估对河北新欧全部股权价值进行评

估所采用的关键参数，包括但不限于预计未来现金流明细、预计增长

率、预计毛利率及折现率等，详细说明评估结论的计算过程，以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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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与公司对河北新欧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所选取的关键参数存在重大

差异。请评估师结合前述情况及第（1）项问题说明评估结论的合理

性，并向我部报备相关工作底稿。 

（4）请你公司详细说明对欧亚集团等交易对方应补偿金额的计算

方式及其依据，以及承诺业绩补偿及减值补偿事项对你公司财务数据

的影响，核实应补偿金额是否合理、准确，业绩补偿及减值补偿相关

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5）请结合前述事项，核实公司是否存在向欧亚集团等交易对方

输送利益的情形，是否存在做高河北新欧全部股权价值估值协助欧亚

集团等交易对方规避补偿义务的情形，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与补偿义务人是否存在未披露的协议、安排或者其

他利益关系。 

请会计师及财务顾问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在 2021

年 4 月 29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并抄送天津证

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同时，提醒你公司：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

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认真和及时地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

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 

 

特此函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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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2021 年 4 月 26 日 

 

 

 

    


